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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書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許仁瑋
電話：05-2254321#717
傳真：05-2286283
電子信箱：r06521805@ems.chiayi.gov.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任字第11453327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114PE09187_1_28091628476.pdf)

主旨：11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，預定報名日期為

115年5月26日至6月4日，預定考試日期為同年9月5日至9

月6日，請惠予宣導本項考試訊息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114年8月22日原民人字第11400420101

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為使本項考試訊息更廣為周知，請貴單位暨機關學校協助

擴大宣導。

三、另依修正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規定，自

110年1月1日起，報名原民特考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

證初級以上合格證書；自113年1月1日起，報名原民特考

一、二、三等考試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中級以上

合格證書，併予說明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(不含嘉大附小)(本府人事處除外)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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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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